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侵訴字第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上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嚴庚辰律師

            江立偉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制猥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9

1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09年9月26日7時10分許，至友人BN000-H1090

25（年籍詳卷，下稱A女）住處（地址詳卷），在將物品遞

送給A女後，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用右手鉤住A女後頸，

並同時彎腰，且不顧A女之阻擋，以右手將A女身體往上帶，

致A女雙腳後跟離地，以此強暴之方式強吻A女嘴唇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以下作為判決基礎所引用的證據，檢察官、被告甲○○

及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48至49頁、70頁），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或不當等不適宜作為證據的

情形，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有抱、親A女之事實，惟矢口否

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我是用抱的，不是用強制的

方式，我承認是性騷擾，不承認強制猥褻云云。辯護人則

以：從監視器畫面觀之，整個過程前後時間不超過5秒，被

告親吻A女的部分大約1秒鐘的時間，故被告應僅係趁人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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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騷擾，強度還不到強制猥褻等語置辯。

三、本院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在將物品遞給A女後，用右手鉤住A女後

頸，並同時彎腰，且以右手將A女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

跟離地，之後即親吻A女嘴唇得逞各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

（本院卷47頁、49至50頁、70頁），核與證人A女證述之情

節相符（警卷6至7頁、偵卷12至13頁），復有監視器畫面翻

拍照片2張（警卷證物袋）、本院勘驗監視器光碟所製作之

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49至50頁）等資以佐證。從而，此部

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

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

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

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

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

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

謂「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

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意

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其所謂「不及抗拒」係指

被害人對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自主決

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而言，此即性騷擾行為與

刑法上強制猥褻罪區別之所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

19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親到A女嘴唇前，A女已有伸

出右手朝被告之身體推去，而有阻擋之動作，然被告仍出力

將A女之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腳跟均離地乙節，此有上

揭勘驗筆錄1份為證。由此可見，被告在親吻A女之前，為順

利親吻身高較矮之A女嘴唇，已有不顧A女意願，並出力控制

A女身體之行為甚明。再從A女在被告強吻得逞前，已有做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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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動作觀之，A女在被告開始著手後，侵害行為結束前，即

已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並出手反抗，故依前開最

高法院判決意旨，縱使本案發生過程僅短短數秒，亦與性騷

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稱之「不及抗拒」有別。另被告不

顧A女之抗拒，強吻A女嘴唇之行為，從一般客觀角度觀之，

自係基於滿足、發洩其個人性慾，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

為，應無疑義。綜上，本案被告為滿足、發洩個人性慾，竟

在親吻A女嘴唇前，已有對A女身體為物理上之強暴行為，A

女亦在侵害結束前，即已感受到性自主權遭受妨害，並出手

阻擋，並非「不及抗拒」，則被告本案所為，自屬以強暴手

段，而對A女為猥褻行為。被告及辯護人辯稱本案僅係犯性

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不足採信。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另有以左手托住A女下巴

之動作等語。惟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後，並無法清楚看到

被告左手之動向為何（見上揭勘驗筆錄），故基於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原則，本院不予認定被告此部分之行為，附此

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本院審酌被

告：⑴農專畢業之智識程度；⑵離婚，育有2名子女，平常

獨自居住之家庭狀況；⑶務農，經濟狀況普通；⑷無犯罪前

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⑸與A女

為朋友關係，自認與A女平常互動良好，而為本案犯行之犯

罪動機；⑹以手鉤住A女後頸，再將A女身體往上帶之方式，

強吻A女嘴巴約1秒鐘之犯罪情節；⑺犯後雖否認犯行，然僅

是針對法律適用有所抗辯，對於客觀事實基本上均坦白承認

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尚無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

刑度之必要，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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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方宣恩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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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侵訴字第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上村




選任辯護人  嚴庚辰律師
            江立偉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制猥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91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09年9月26日7時10分許，至友人BN000-H109025（年籍詳卷，下稱A女）住處（地址詳卷），在將物品遞送給A女後，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用右手鉤住A女後頸，並同時彎腰，且不顧A女之阻擋，以右手將A女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跟離地，以此強暴之方式強吻A女嘴唇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以下作為判決基礎所引用的證據，檢察官、被告甲○○及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48至49頁、70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或不當等不適宜作為證據的情形，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有抱、親A女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我是用抱的，不是用強制的方式，我承認是性騷擾，不承認強制猥褻云云。辯護人則以：從監視器畫面觀之，整個過程前後時間不超過5秒，被告親吻A女的部分大約1秒鐘的時間，故被告應僅係趁人不備之性騷擾，強度還不到強制猥褻等語置辯。
三、本院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在將物品遞給A女後，用右手鉤住A女後頸，並同時彎腰，且以右手將A女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跟離地，之後即親吻A女嘴唇得逞各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47頁、49至50頁、70頁），核與證人A女證述之情節相符（警卷6至7頁、偵卷12至13頁），復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2張（警卷證物袋）、本院勘驗監視器光碟所製作之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49至50頁）等資以佐證。從而，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其所謂「不及抗拒」係指被害人對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而言，此即性騷擾行為與刑法上強制猥褻罪區別之所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9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親到A女嘴唇前，A女已有伸出右手朝被告之身體推去，而有阻擋之動作，然被告仍出力將A女之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腳跟均離地乙節，此有上揭勘驗筆錄1份為證。由此可見，被告在親吻A女之前，為順利親吻身高較矮之A女嘴唇，已有不顧A女意願，並出力控制A女身體之行為甚明。再從A女在被告強吻得逞前，已有做阻擋動作觀之，A女在被告開始著手後，侵害行為結束前，即已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並出手反抗，故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縱使本案發生過程僅短短數秒，亦與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稱之「不及抗拒」有別。另被告不顧A女之抗拒，強吻A女嘴唇之行為，從一般客觀角度觀之，自係基於滿足、發洩其個人性慾，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應無疑義。綜上，本案被告為滿足、發洩個人性慾，竟在親吻A女嘴唇前，已有對A女身體為物理上之強暴行為，A女亦在侵害結束前，即已感受到性自主權遭受妨害，並出手阻擋，並非「不及抗拒」，則被告本案所為，自屬以強暴手段，而對A女為猥褻行為。被告及辯護人辯稱本案僅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不足採信。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另有以左手托住A女下巴之動作等語。惟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後，並無法清楚看到被告左手之動向為何（見上揭勘驗筆錄），故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本院不予認定被告此部分之行為，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本院審酌被告：⑴農專畢業之智識程度；⑵離婚，育有2名子女，平常獨自居住之家庭狀況；⑶務農，經濟狀況普通；⑷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⑸與A女為朋友關係，自認與A女平常互動良好，而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⑹以手鉤住A女後頸，再將A女身體往上帶之方式，強吻A女嘴巴約1秒鐘之犯罪情節；⑺犯後雖否認犯行，然僅是針對法律適用有所抗辯，對於客觀事實基本上均坦白承認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尚無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之必要，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方宣恩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侵訴字第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上村


選任辯護人  嚴庚辰律師
            江立偉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制猥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9
1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09年9月26日7時10分許，至友人BN000-H109025
    （年籍詳卷，下稱A女）住處（地址詳卷），在將物品遞送
    給A女後，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用右手鉤住A女後頸，並
    同時彎腰，且不顧A女之阻擋，以右手將A女身體往上帶，致
    A女雙腳後跟離地，以此強暴之方式強吻A女嘴唇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以下作為判決基礎所引用的證據，檢察官、被告甲○○及
    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48至49頁、70頁），本院審
    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或不當等不適宜作為證據的情
    形，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有抱、親A女之事實，惟矢口否
    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我是用抱的，不是用強制的
    方式，我承認是性騷擾，不承認強制猥褻云云。辯護人則以
    ：從監視器畫面觀之，整個過程前後時間不超過5秒，被告
    親吻A女的部分大約1秒鐘的時間，故被告應僅係趁人不備之
    性騷擾，強度還不到強制猥褻等語置辯。
三、本院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在將物品遞給A女後，用右手鉤住A女後
    頸，並同時彎腰，且以右手將A女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
    跟離地，之後即親吻A女嘴唇得逞各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
    （本院卷47頁、49至50頁、70頁），核與證人A女證述之情
    節相符（警卷6至7頁、偵卷12至13頁），復有監視器畫面翻
    拍照片2張（警卷證物袋）、本院勘驗監視器光碟所製作之
    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49至50頁）等資以佐證。從而，此部
    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
    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
    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
    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
    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
    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
    「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
    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意圖
    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其所謂「不及抗拒」係指被
    害人對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自主決定
    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而言，此即性騷擾行為與刑
    法上強制猥褻罪區別之所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9
    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親到A女嘴唇前，A女已有伸出
    右手朝被告之身體推去，而有阻擋之動作，然被告仍出力將
    A女之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腳跟均離地乙節，此有上揭
    勘驗筆錄1份為證。由此可見，被告在親吻A女之前，為順利
    親吻身高較矮之A女嘴唇，已有不顧A女意願，並出力控制A
    女身體之行為甚明。再從A女在被告強吻得逞前，已有做阻
    擋動作觀之，A女在被告開始著手後，侵害行為結束前，即
    已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並出手反抗，故依前開最
    高法院判決意旨，縱使本案發生過程僅短短數秒，亦與性騷
    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稱之「不及抗拒」有別。另被告不
    顧A女之抗拒，強吻A女嘴唇之行為，從一般客觀角度觀之，
    自係基於滿足、發洩其個人性慾，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
    為，應無疑義。綜上，本案被告為滿足、發洩個人性慾，竟
    在親吻A女嘴唇前，已有對A女身體為物理上之強暴行為，A
    女亦在侵害結束前，即已感受到性自主權遭受妨害，並出手
    阻擋，並非「不及抗拒」，則被告本案所為，自屬以強暴手
    段，而對A女為猥褻行為。被告及辯護人辯稱本案僅係犯性
    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不足採信。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另有以左手托住A女下巴之
    動作等語。惟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後，並無法清楚看到被
    告左手之動向為何（見上揭勘驗筆錄），故基於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原則，本院不予認定被告此部分之行為，附此敘明
    。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本院審酌被
    告：⑴農專畢業之智識程度；⑵離婚，育有2名子女，平常獨
    自居住之家庭狀況；⑶務農，經濟狀況普通；⑷無犯罪前科，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⑸與A女為朋
    友關係，自認與A女平常互動良好，而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
    機；⑹以手鉤住A女後頸，再將A女身體往上帶之方式，強吻A
    女嘴巴約1秒鐘之犯罪情節；⑺犯後雖否認犯行，然僅是針對
    法律適用有所抗辯，對於客觀事實基本上均坦白承認之犯後
    態度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尚無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之
    必要，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
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方宣恩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侵訴字第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上村


選任辯護人  嚴庚辰律師
            江立偉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制猥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91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09年9月26日7時10分許，至友人BN000-H109025（年籍詳卷，下稱A女）住處（地址詳卷），在將物品遞送給A女後，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用右手鉤住A女後頸，並同時彎腰，且不顧A女之阻擋，以右手將A女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跟離地，以此強暴之方式強吻A女嘴唇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以下作為判決基礎所引用的證據，檢察官、被告甲○○及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48至49頁、70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或不當等不適宜作為證據的情形，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有抱、親A女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我是用抱的，不是用強制的方式，我承認是性騷擾，不承認強制猥褻云云。辯護人則以：從監視器畫面觀之，整個過程前後時間不超過5秒，被告親吻A女的部分大約1秒鐘的時間，故被告應僅係趁人不備之性騷擾，強度還不到強制猥褻等語置辯。
三、本院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在將物品遞給A女後，用右手鉤住A女後頸，並同時彎腰，且以右手將A女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跟離地，之後即親吻A女嘴唇得逞各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47頁、49至50頁、70頁），核與證人A女證述之情節相符（警卷6至7頁、偵卷12至13頁），復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2張（警卷證物袋）、本院勘驗監視器光碟所製作之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49至50頁）等資以佐證。從而，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其所謂「不及抗拒」係指被害人對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而言，此即性騷擾行為與刑法上強制猥褻罪區別之所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9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親到A女嘴唇前，A女已有伸出右手朝被告之身體推去，而有阻擋之動作，然被告仍出力將A女之身體往上帶，致A女雙腳後腳跟均離地乙節，此有上揭勘驗筆錄1份為證。由此可見，被告在親吻A女之前，為順利親吻身高較矮之A女嘴唇，已有不顧A女意願，並出力控制A女身體之行為甚明。再從A女在被告強吻得逞前，已有做阻擋動作觀之，A女在被告開始著手後，侵害行為結束前，即已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並出手反抗，故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縱使本案發生過程僅短短數秒，亦與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稱之「不及抗拒」有別。另被告不顧A女之抗拒，強吻A女嘴唇之行為，從一般客觀角度觀之，自係基於滿足、發洩其個人性慾，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應無疑義。綜上，本案被告為滿足、發洩個人性慾，竟在親吻A女嘴唇前，已有對A女身體為物理上之強暴行為，A女亦在侵害結束前，即已感受到性自主權遭受妨害，並出手阻擋，並非「不及抗拒」，則被告本案所為，自屬以強暴手段，而對A女為猥褻行為。被告及辯護人辯稱本案僅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不足採信。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另有以左手托住A女下巴之動作等語。惟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後，並無法清楚看到被告左手之動向為何（見上揭勘驗筆錄），故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本院不予認定被告此部分之行為，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本院審酌被告：⑴農專畢業之智識程度；⑵離婚，育有2名子女，平常獨自居住之家庭狀況；⑶務農，經濟狀況普通；⑷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⑸與A女為朋友關係，自認與A女平常互動良好，而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⑹以手鉤住A女後頸，再將A女身體往上帶之方式，強吻A女嘴巴約1秒鐘之犯罪情節；⑺犯後雖否認犯行，然僅是針對法律適用有所抗辯，對於客觀事實基本上均坦白承認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尚無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之必要，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方宣恩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連彩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